附件1

“健智体育杯”第八届广西万村篮球赛暨广西社区运动会桂林市永福县级赛竞赛规程

1、 主办单位
[bookmark: _GoBack]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
2、 承办单位
永福县体育运动学校 永福县篮球协会
3、 协办单位
各乡镇人民政府
4、 竞赛项目
（1） 男子篮球
（2） 篮球特定项目
1. 2 分钟定点投篮
（1） 男子团体
（2） 女子团体
（3） 男子个人
（4） 女子个人
2. 3 人运球投篮往返接力
（1）男子团体
（2）女子团体
五、竞赛日期和地点
时间：2024 年9月4日—7日
地点：永福县体育馆、永福县全民健身。
六、参加办法
以各乡（镇）选拔的乡镇级赛各项目冠军队伍参赛。每个队伍可报男子篮球，篮球特定项目的男子和女子各1支队伍共3支队伍参赛。具体规定如下：
（一）行政村是指乡、镇、街道办事处所辖的行政村。
（二）社区是指乡、镇所辖的社区，但县人民政府所在乡镇所辖的社区不允许参赛。
（三）男子篮球。每队限报领队1人、教练1人，运动员12—25人。
（四）篮球特定项目。篮球特定项目每队限报领队兼教练1人，运动员6人，其中2分钟定点投篮2人，3人运球投篮往返接力3人，替补1人。
（五）报名方式
各乡镇参赛队伍于8月30日下班前完成报名，将盖章版PDF和Word文档各一份报名表发送到邮箱：yfxwtj@163.com，报名联系人：刘  旸，电话：15107836990。
七、参赛运动员要求
（一）运动员资格
所有参赛运动员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参赛，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住址为准。
1.男子篮球项目每支参赛队全体运动员的身份证住址必须体现出所代表的行政村或社区。参赛运动员为2001年12月31日前出生的非专业运动员，但允许2001年12月31日后出生的3人报名，上场比赛的5名运动员中只允许2人同时上场比赛。也可根据本地实际，在确保能符合总决赛12名运动员参赛资格要求的前提下，适当调整本级赛事运动员参赛年龄和资格限制，适当扩大参赛人员年龄范围。
2.篮球特定项目全体参赛运动员要求身份证住址必须体现出所代表的行政村或社区。
（二）健康要求
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无心血管和呼吸道疾病，符合篮球等项目体质要求。
（三）购买保险和自愿签订参赛承诺书
所有参赛运动员赛前必须自行购买比赛期间伤病和意外事故保险，必须与组委会签订自愿参赛承诺书，承诺自行承担参赛全程可能造成的人身伤亡及产生全部后果与组委会无关。
八、竞赛办法
由各乡(镇)选派的优胜队进行比赛，竞赛办法由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办公室制定。
（一）男子篮球
1.执行最新国际篮球竞赛规则。
2.比赛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采用抽签分A、B组进行循环比赛，A组4支队伍，B组5支队伍。第二阶段比赛采用交叉淘汰制，决出名次。
3.第1—3节比赛时间为十分钟包干（暂停除外），上半场两次暂停，下半场三次暂停；第4节为净时进行。
4.要求各队参赛服装整齐统一，上衣前后按规定要有明显的号码，没有号码的队员不得上场比赛。
（二）篮球特定项目（比赛项目详情：附件2）
9、 奖励办法
（1） 竞赛项目录取名次奖
男子篮球奖励前四名，篮球特定项目奖励前六名。
（2） 体育道德风尚奖
遵守大会纪律、团结协作、服从裁判，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尊重观众的代表队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称号。
10、 裁判员
裁判长和裁判员由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选派。
11、 仲裁委员会
按国家体育总局《仲裁委员会条例》规定执行。
12、 经费
（1） 参加县级赛的各乡(镇)队伍食宿、差旅由派出单位负责。
（2） 永福县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负责县级赛各参赛队裁判、场地、奖励等费用。
十三、本规程的解释、修改或补充权属组委会。
